
关于富达蔚然 2 号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关联交易内容更新及 

合同变更委托人退出安排的公告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

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及资产管理人内部制度修订，为维护资产委托人的利益，资产管理人

对本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内容变更如下： 

 

一、 利益冲突及关联交易 

(一) 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与关联交易情况 

1、 本计划的关联方范围 

根据法律法规及资产管理人的内部制度，本计划的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 

1) 资产管理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 资产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 本计划的投资顾问及其所管理的产品； 

4) 与本计划存在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管理人的非控股股东等；  

5) 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及管理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可能导致本计划利益

对其倾斜的关联方。 

 

根据法律法规及资产管理人的内部制度，本计划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 

1) 关联方从产品中取得的收入（包括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收入等）； 

2) 投资于资产管理人、托管人及其关联方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3) 投资于资产管理人及其关联方管理的其他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等产品； 

4) 与关联方开展证券等交易，交易对手方、质押券涉及关联方。 

 

2、 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 

1） 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法律法规及资产管理人的内部制度，本计划投资运作中的重大关联交易指投资于资

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

承销的证券，以及本计划的单笔关联交易金额超过本计划资产净值百分之二十的情形。法律

法规及自律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一般关联交易 

重大关联交易以外的关联交易为一般关联交易。 

 

3、 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本计划进行一般关联交易，按照管理人内部正常的业务审批和投资授权流程进行。经投

资主管、投资合规及合规监控批准后方可执行。资产委托人签署资产管理合同即视为已经充

分理解并同意资产管理人从事一般关联交易，资产管理人无需就具体的一般关联交易再分别

取得资产委托人的授权。但所有关联交易投资应按照市场通行的方式和条件参与，公平对待

受托财产，防止利益冲突，不得损害投资者利益。重大关联交易，须由资产管理人投资合规

和合规监控审核后提交投委会审批方可执行。管理人运用本计划从事重大关联交易的，应事

先取得投资者同意，事后及时、全面、客观地向投资者和托管人进行披露，并向中国证监会

相关派出机构报告，一般关联交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关联交易价格应该依据书面协议或合



同确定，该书面协议和合同的内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一般原则，所确定的价格应当为市场

公允价格。如所涉交易有国家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国家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执行。 

 

上述变更内容与原资产管理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公告内容为准。上述变更自 2024年 9

月 17日起生效。 

 

二、 关于办理退出的安排 

鉴于上述合同变更，为保障投资者利益，已持有计划份额的投资者，如不接受资产管理

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变更的，可以在本计划就近的开放期办理退出。 

 

三、 其他 

如您需更详细了解以上所述关联交易制度更新及资产管理合同变更安排的相关事宜，请

致电公司客服电话 400-920-9898查询。 

 

特此公告。 

 

 

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四日 


